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08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支持参股公司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

友支付”）、中山衡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思健康科技”）业务实

现更好、更快发展，本公司拟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为此财务资助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财务资助对象  

公司本次财务资助的资助对象为：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公司为其第一大

股东）、中山衡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为其第一大股东）。 

（二）财务资助金额 

公司拟对卡友支付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对衡思健康

科技提供不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在上述额度内，财务资助金额可循

环使用。 

（三）本次财务资助实施期限  

自财务资助（借款）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内。 



（四）单笔借款期限 

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自签订相关协议起算）。 

（五）资金来源  

进行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流动资

金需求。 

（六）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提供给卡友支付的财务资助按不低于年利率 7.5%收取借款利息，并根据借

款协议到期一次收取本金和利息（根据借款协议约定期限，按日计息）。 

提供给衡思健康教育的财务资助按不低于年利率 6.6%收取借款利息，并根

据借款协议到期一次收取本金和利息（根据借款协议约定期限，按日计息）。 

（七）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其余股东方未能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为本次对外资助提供担保。 

（1）卡友支付 

公司与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紫光合创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持

有、上官步燕、王红雨、周锐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股权转让事宜已提交

中国人民银行核准。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卡友支付的 23.52%股权、

王昌淦持有卡友支付的 2.075%股权也有意愿在 2016 年内转让给公司，目前公司

做为卡友支付第一大股东，且通过多次交易陆续获得卡友支付 74.405%的股权（2

015 年获得卡友支付 65.36%的股权），卡友支付是公司后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

公司极力促进卡友支付的各项发展，且在本年度公司将实现百分百控股卡友支

付，因此卡友支付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或反担保，同

时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卡友支付需向公司支付不低于年利率 7.5%借款

利息。 



（2）衡思健康科技 

衡思健康科技是公司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郭毅可教授及中山市世念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郭教授将在英国的

EEG、大数据科技领域的科研成果带回（即智能可穿戴脑电项目），主导穿戴脑

电采集仪及脑电大数据分析服务系统。从战略目标、衡思健康科技业务发展、提

供财务资助资金较小及郭毅可教授外籍身份等原因，公司没有要求衡思健康科技

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或反担保，同时为保障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衡思健康科技需向公司支付不低于年利率 6.6%借款利息。 

（八）财务资助资金用途 

用于解决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经营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不得挪作他用。 

（九）风险防范措施 

鉴于卡友支付将在收购事项完成后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百

分百控股卡友支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为此项对外

资助提供担保。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在提供财务资

助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监督，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

内。公司在向其提供借款的同时，将会密切关注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的经营

管理，控制资金风险。 

上官步燕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其持有的卡友支付 9.405%的股权已转让给公

司，但尚待人民银行审批，本次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于 2016 年 6 月 2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卡友支付 

名称：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738674 

法定代表人：上官步燕 

成立时间：2003 年 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整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 号由由世纪广场一号楼六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30%股权、广州银联网络支付有限公司持有 12.5%股权

（已转让给公司，待人行审批）、紫光合创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持有 6.8

7%股权（已转让给公司，待人行审批）、上官步燕持有 9.045%股权（已转让给

公司，待人行审批）、王红雨持有 9.12%股权（已转让给公司，待人行审批）、

周锐持有 6.87%股权（已转让给公司，待人行审批）、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持有 23.52%股权、王昌淦持有 2.075%股权 

经营范围：银行卡收单（详见支付业务许可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

设计、制作、销售（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系统集成，并提供相关

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自有设备的租赁，银行卡技术咨询与推广、银行卡信息

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卡友支付总资产 75,119,741.32 元，净资产-4,7

66,547.82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9,086,141.78 元，净利润-43,619,475.80

元。 

公司已经持有卡友支付 30%的股权，另有卡友支付 44.405%的股权已与原股

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目前正在等待人民银行审批后进行工商变更。另外，上官

步燕先生现为公司副总裁，其持有的卡友支付股权已转让给公司。 

（2）衡思健康科技 

名称：中山衡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105008281 

法定代表人：YIKE GUO 

成立时间：2014 年 7 月 17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 

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区祥兴路 6号数贸大厦 1幢 5层 503 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34%股权，中山市世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33%

股权，自然人 YIKE GUO 持有其 33%股权。 

经营范围：研发保健食品、医疗器械；从事电子产品的研发、批发业务（涉

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从事计算机云端服务（不包括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根据中山市新都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

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衡思健康科技总资产 931,386.40 元，净资产 517,816.4

7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4,563.11 元，净利润-112,529.12 元。 

三、董事会意见 

目前公司参股公司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正处于成长期，其业务发展具有

良好市场前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卡友支付、衡思

健康科技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卡友支付、

衡思健康科技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助力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有利于公司战略

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鉴于卡友支付将在收购事项完成后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百

分百控股卡友支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为此项对外

资助提供担保。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在提供财务资

助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监督，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



内。公司在向其提供借款的同时，将会密切关注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的经营

管理，控制资金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向参股公司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提供

财务资助，有利于推动卡友支付、衡思健康业务的快速发展、提高公司总体资金

的使用效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提供给卡友支付的财务资

助按不低于年利率 7.5%收取借款利息，提供给衡思健康教育的财务资助按不低

于年利率 6.6%收取借款利息，定价公允；鉴于卡友支付将在收购事项完成后将

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实现百分百控股卡友支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为此项对外资助提供担保。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

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监

督，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在向其提供借款的同时，将会

密切关注卡友支付、衡思健康科技的经营管理，控制资金风险。本次财务资助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上官步燕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其持有的

卡友支付 9.405%的股权已转让给公司，但尚待人民银行审批，本次财务资助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公司拟对卡友支付提供

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对衡思健康科技提供不超过 50 万元人民

币的财务资助。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审批的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含本次）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10,050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 3.80%；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 0 万元。 

六、其他 

公司提供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以下期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以及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公司在此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会发生如下情况：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

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四日 

 

 




